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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消預字第1093035156號

修正「臺北市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審查及竣工查驗作業要點」，並將名稱修正

為「臺北市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作業要點」，並自109年8月26日起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作業要點」。

局長  吳俊鴻  請假

副局長  畢幼明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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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作業要點 

 

一、本要點依臺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二十五條規

定改善。 

(二) 原依法敷設於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於辦理檢修申報改善時確有困

難。 

前項建築物管理權人得提具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併同申請書（如附

件一）向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提出申請，並經「臺北市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查核定。 

三、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應載明以下事項： 

(一) 建築物概要 

1. 建築概要表(含現況使用概要)。 

2. 周圍現況圖。 

3. 消防安全設備概要。 

4. 相關附圖(相關樓層平面圖、原核准消防圖)。 

(二) 申請改善設備之理由及方案 

1. 改善緣由及背景說明。 

2. 近期消防安全檢修申報及消防安全檢查紀錄表。 

3. 申請改善設備之理由、位置，並應以圖表、照片標示(應含現況

缺失彩色照片)。 

4. 改善設備、方案及採取對策說明。 

(三) 採用改善方案或同等效能設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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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善期程及監造作業說明。 

(五) 竣工查驗之測試或驗證程序及方法。 

(六) 經營管理計畫(至少應含平時維護管理及修繕注意事項)。 

(七) 消防專技人員委託書(如附件二)及證照影本。 

(八) 其他相關說明資料(如設備試驗或評估證明方法等)。 

四、申請人應提具前點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至少十一份，經消防局文件

查核後，送委員會審查，倘有文件不齊全者，應通知限期補正，未於期

限內補正完成者，得予以退件。 

五、本要點第二點之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消防安全設備改善審議。 

（二）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施工及設備等技術之建議及輔導改進事項。 

（三） 其他有關審議事項。 

六、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主任委員由消防局副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消防局

就下列人員遴聘(派)之： 

（一） 消防局代表二人。 

（二） 建築管理工程處代表一人。 

（三） 消防領域專家學者五人。 

（四） 建築防火領域專家學者一人。 

（五） 空調機電土木領域專家學者一人。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

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幹事若干人，均由消防局派員兼任，負責行政

事務。 

七、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出席委員互推

一人代理之。 

委員會應由委員本人出席，府內委員不克出席時，得委任代理人出席。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161  期

3



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同意，

始得作成決議。 

八、委員對審議過程獲悉之資訊及審議意見，應予保密。並就消防安全設備設

計、施工及設備等技術之建議及輔導改進事項，與該方案有利害關係之

委員應自行迴避。 

九、管理權人應依委員會審查核定之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逕行改善。 

前項竣工查驗之測試或驗證程序及方法，應依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

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向消防局申請辦理；經查驗符合規定者，

管理權人並應依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之經營管理計畫確實維護並確

保持續運作，併入年度檢修申報作業。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消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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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作業申請書 

壹、基本資料 

建物(場所)名稱： 

建築物地址： 

使用用途： 建築物層數：地上  層地下 層 

建物高度：   ｍ 總樓地板面積：    ㎡ 

建照號碼： 使照號碼： 

 

貳、改善原因及委任專技人員資料 

  □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5條規定改善者 

  □ 原依法敷設於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於辦理檢修申報改善時確有困難者 

設計人(消防專技人員) 

姓名： 連絡電話： 

消防專技人員證號：  

聯絡地址： 

 

監造人(消防專技人員) 

姓名： 連絡電話： 

消防專技人員證號：  

聯絡地址： 

 

裝置人(消防專技人員) 

姓名： 連絡電話： 

消防專技人員證號：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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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場消防安全設備改善困難及相關改善、替代方案 

 

改善項目 

（依消防安全檢查紀錄

表不符項目順序逐序條

列說明） 

原核定法定規定及辦理檢修申報

改善確有困難之理由說明 
提具改善方式或替代方案 備 註 

    

    

(本欄位如不敷使用得以另表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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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設計人委託書 

親愛的申請人(管理權人)您好： 

消防設計者的職責在於依據相關規範及委託者需求，設計規劃合法、可供估價

及施工之消防圖說，為執行施工過程中設備、材料及裝置等品質管理作業，請

於消防圖說審查核定前確實委託消防設備監造人為您工程品質把關。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 

茲委託              消防設備師全權代表本人（公司）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改

善方案設計一切手續相關事宜，特立此委託書。 

 

 

 

 

設計人聲明 

本人全權代表                          辦理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方案

設計一切手續，本申請案所附一切文件印信，確係由委託人提供，本人並明瞭

設計者之職責在於依據相關規範及委託者需求，設計規劃合法、可供估價及施

工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方案，本人聲明所提送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

善方案內容符合消防法規及相關規範，如日後因此產生糾紛概由本人負責，與 

貴局無涉。 

 

設計人：                    (簽章) 

申請地址：                                    

使照號碼：                建照號碼：                

此致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委 託 人：                          (用印)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5條規定改善者 
 
□ 原依法敷設於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於辦理檢修申報改善時確有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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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監造人委託書 

親愛的申請人(管理權人)您好： 

監造消防設備師為消防工程品質的重要把關者，屬消防法第 7條所賦予之職

責，請於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方案核定後確實要求消防設備監造人進場並

落實監造業務。 

為維護公共安全，本局未來將致力於推動消防設備監造管理制度，您的配合將

是本局最大的改革動力。謝謝您！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 

茲委託              消防設備師全權代表本人（公司）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改

善方案監造一切手續相關事宜，特立此委託書。 

 

 

 

監造人聲明 

本人全權代表                          辦理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方案

監造相關事宜，並明瞭監造者職責為： 

依據相關消防法規、設計書圖及施工規範訂定監造計畫書，並於施工前、中、

後各階段，依監造計畫之規定，對工程品質及施工進度進行全面性管理之工

作，以藉此要求『施工單位及裝置人』以自主品管的方式達成法規、設計書圖

及施工規範之規定，並留下具體品質查核之記錄，作為工程施工品質佐證資料

及缺失改善之依據。 

本人承諾將依上開事項確實執業，若日後因此產生糾紛概由監造人負責，與 

貴局無涉。 

監造人：                    (簽章) 

 

申請地址：                                 

使照號碼：                建照號碼：              

此致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委 託 人：                          (用印)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5條規定改善者 

□ 原依法敷設於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於辦理檢修申報改善時確有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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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裝置人委託書 

親愛的申請人(管理權人)您好： 

裝置人為落實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方案品質管制第一線執行者，請要求裝置人依

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方案規模、特性、合約及圖說之規定，擬定「裝置計畫書」

提送監造人進行審查，並據以執行自主品管工作。 

謝謝您的配合！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 

茲委託              消防設備士全權代表本人（公司）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改

善方案裝置及測試一切手續相關事宜，特立此委託書。 

 

 

 

 

裝置人聲明 

本人全權代表                          辦理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改善方案

裝置相關事宜，並明瞭裝置人職責為： 

依據監造人所核定之施工圖說、材料設備內容及相關規範，執行消防安全設備

改善方案施工裝置、測試及品質管制工作。 

本人承諾將依上開事項確實執業，若日後因此產生糾紛概由裝置人負責，與 貴

局無涉。 

裝置人：                    (簽章) 

申請地址：                                 

使照號碼：                建照號碼：              

此致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委 託 人：                          (用印)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 依「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 25條規定改善者 
 
□ 原依法敷設於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於辦理檢修申報改善時確有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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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31日

發文字號：府都測字第10930837371號

主旨：公告「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三小段617-4地號（部分）等綠地用地為道路用地

暨擬定同段四小段368地號（部分）等為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之樁位公告圖、樁

位圖及樁位坐標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時間：自民國109年7月31日起30天。

二、地點：本府公告欄（附件置於本府1樓都市計畫工作站）、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

欄（無附件）及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三、公告期間內，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向本府（都市發展局

）繳費申請複測。

市長  柯文哲  

都市發展局

局長 黃景茂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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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24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字第1093031031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執行辦法」條文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暨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訂定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條之2。

三、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全文（請參閱附件）。

四、基於保障本市住宅區居住環境之日照品質及維護本市商業區發展地方特色特殊性

，本案預告期間得依行政院秘書長105年9月5日院臺規字第105175399號函及法務

部104年3月19日法律字第10403502840號函規定，縮短為7日。任何人得自本草案

刊登公報之日起7日內，向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供意見。

五、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樓；傳真

：（02）27203922；網址：http://www.dba.tcg.gov.tw/。「意見信箱」/「建管

信箱」；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8370。聯絡人：薄東育。

市長  柯文哲  

都市發展局

局長 黃景茂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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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執行辦法 

一、 為保障本市住宅區建築物有效日照及發展商業區活動，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市建築物有效日照依本辦法辦理，並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三十九條之一規定檢討。 

三、 新建或增建建築物高度超過二十一公尺部分，在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陰

影，應使鄰近之住宅區基地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但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基地配置單幢建築物，且其投影於北向面寬不超過十公尺。 

(二) 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淨距離，且投影  

於北向最大面寬合計不超過二十公尺。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其相

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上時，該相鄰建築物投影

於北向之面寬得分別計算。 

四、 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應合併檢討有效日照。但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各

建築物得個別檢討有效日照： 

(一) 各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淨距離，如基地北

向鄰接道路者，其北向道路寬度得合併計算退縮距離。 

(二) 建築物相鄰間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上，且建築物相鄰

間淨距離在六公尺以上；或最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三十七點五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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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三公尺以上。 

五、 第三點及第四點檢討有效日照之建築物範圍，應包括不計入建築面積及

建築物可產生日照陰影之部分。 

六、 基地境界線任一點之法線與正北向夾角在四十五度以下時，該境界線視

為北向境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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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照檢討執行辦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訂定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辦理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有效日照，特依

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二訂

定本辦法。 

說明本辦法立法依據。 

第二條 本市新建或增建建築物之有效

日照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三十九條之一規定。 

說明本市新建或增建建築物之有效

日照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三十九條之一規定。 

第三條 新建或增建建築物高度超過二

十一公尺部分，在冬至日所造成之

日照陰影，應使鄰近之住宅區基地

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照。但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基地配置單幢建築物，且其

投影於北向面寬不超過十公

尺。 

一、 本條係有關新建或增建建築物

及建築基地日照檢討之規定。 

二、 依監察院一○二年二月二十一

日院台交字第一○二二五三○○五

三號函調查意見四要求規範保障住

宅區之日照權，故建築技術規則（下

稱技規）建築設計施工編（下稱設計

施工編）配合訂定第三十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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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向

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淨距

離，且投影於北向最大面寬合

計不超過二十公尺。基地配置

之各建築物，其相鄰間最外緣

部位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

以上時，該相鄰建築物投影於

北向之面寬得分別計算。 

依其立法意旨為考量居住健康之日

照需求，並規範新建或增建建築物，

應使鄰近住宅區且擴大包含商業區

之基地，於冬至日有一小時以上之

有效日照。 

三、 另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下稱土管自治條例）為保障

各使用分區日照標準，以春秋分正

午前後各一小時日照標準規範高

度，並有院落、鄰幢間隔等管制作

為，以維護各使用分區不同之土地

使用發展及居住品質。 

四、 查技規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九條

之一及本市土管自治條例，其目的

均為保障居住品質，惟管制方式不

同，如依技規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九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檢討時，會因提

高商業區有效日照標準等同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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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將使商業區逐漸轉為住宅區使

用，與本市商業區劃設之目的以發

展商業活動為主有別，是不宜因商

業區得作住宅使用，而限縮商業區

基地開發權益。 

五、 故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或都市計畫書圖已就各分區訂

有不同程度之院落、臨幢間隔、高度

比等高度及密度管制規定，依內政

部一○九年六月十日台內營字第一

○九○八一○三八九號釋示及技規

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九條之一精神，

為保障住宅區居住環境之日照品質

及發展本市商業區發展特色，免再

依技規設計施工編第三十九條之一

檢討，特訂定「臺北市建築物有效日

照檢討執行辦法」規範本市新建或

增建建築物有效日照依本辦法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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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為考量居住健康之日照需求，新

建或增建建築物應檢討其所造成之

日照陰影，應使鄰近之住宅區基地，

於冬至日有一小時以上之有效日

照。 

七、 為利於面積較小之建築基地及

建築物之檢討，如基地僅有一幢建

築物且投影於北向面寬不超過十公

尺，以及基地配置之建築物臨北向

面寬不超過二十公尺，且自北向境

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者，均可確保

鄰近基地在冬至日有一小時以上之

有效日照，為簡化檢討，爰於但書第

一款、第二款規定得免予檢討。 

第四條 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應合併

檢討有效日照。但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各建築物得個別檢討有效日

照： 

基地配置之各建築物，應合併檢討

有效日照，惟為考量建築基地形狀

及建築配置規劃之實際情形，基地

各建築物之配置，如同時符合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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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北

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淨

距離，如基地北向鄰接道路

者，其北向道路寬度得合併計

算退縮距離。 

(二) 建築物相鄰間最外緣部位

連線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上，

且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六

公尺以上；或最外緣部位連線

角度在三十七點五度以上，且

建築物相鄰間淨距離在三公

尺以上。 

文但書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者，得

個別檢討日照陰影，即基地內如兩

相鄰建築物符合建築物外牆面自基

地北向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且

兩相鄰建築物間之最外緣部位連線

角度在十二點五度以上，兩建築物

相鄰淨距離在六公尺以上時;或最

外緣部位連線角度在三十七點五度

以上，相鄰淨距離在三公尺以上時，

兩建築物得分別予以檢討日照陰

影。 

第五條 前兩條檢討有效日照之建築物

範圍，應包括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建

築物可產生日照陰影之部分。 

冬至日所造成之日照陰影檢討，應

包括建築物於冬至日可產生日照陰

影之部分，如陽臺、雨遮、花臺…等

不計入建築面積部分，亦將造成日

照陰影，爰於本條文規定一併納入

檢討建築物之日照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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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基地境界線任一點之法線與正

北向夾角在四十五度以下時，該境

界線視為北向境界線。 

為明確本辦法所稱北向境界線之意義，

爰訂定本條文。 

第七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適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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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0970091921號

主旨：公告第二次公開展覽丹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中正

區公園段二小段246地號等25筆(原2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書圖，並訂於

民國109年8月25日舉辦本案第二次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108年5月

15日修正發布前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09年8月18日起，至109年9月1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中正區公所、臺

北市中正區黎明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09年8月18日起，至109年9月1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09年8月25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非政府組織(NGO)會館演講室（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8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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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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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府都測字第10930896641號

主旨：公告「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二階段工程（Y4站）穿越公、私有土地

之地下部分使用空間範圍案」樁位公告圖、樁位圖及樁位坐標表。

依據：「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第6條暨「都市計畫樁

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時間：自民國109年8月18日起30天。

二、地點：本府公布欄（附件置於本府1樓都市計畫工作站）、臺北市文山區公所（無

附件）公告欄及刊登本府公報（無附件）。

三、公告期間內，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向本府（都市發展局

）繳費申請複測。

市長  柯文哲  

都市發展局

局長 黃景茂 決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161  期

22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19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1096021817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9年6月5日府地用字第1096013229號函予謝萬清君、李佳燕君（如

後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第1項第3款。

公告事項： 

 
一、本府為辦理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整治工程，前經報奉內政部81年11月5日台內地

字第8055505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地政局以81年11月8日北市地四字第42316號

公告徵收謝新來君持分所有本市內湖區西湖段三小段281、281-2、290、290-1、

291、292-1地號土地，其地價補償費因逾期未領，本府依規定於91年7月3日以

91年保管字第0142號保管於「臺北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

二、經查謝萬清君、李佳燕君為謝新來君之繼承人，案經本府以109年6月5日府地用字

第1096013229號函通知渠等辦理領取上開保管款手續，惟謝君2人現住址不明，其

戶籍地址係分別依戶籍法第50條第1項規定逕行遷至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臺北

市士林區戶政事務所，因其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旨揭文件無法送達，爰依規

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案本府109年6月5日府地用字第1096013229號函存放本府地政局（地用科），權

利關係人得於辦公時間內前往領取。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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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中山橋至成美橋整治工程徵收土地 所 有 權人

權利關係人 遷移地址不明公示

送達清冊 

所 有 權 人 原 地 址 

徵 收 土 地 標 示 

區 段 
小

段 
地號 

被繼承人謝新來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里○○○號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里洲子路○

○○號 

內

湖  

西

湖 
三 

281 

281-2 

290 

290-1 

291 

292-1 

繼承人謝萬清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段○

號○樓 

繼承人李佳燕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號

○樓 

第 1頁 共 1頁    承辦人： 洪瑞珍   簽章：          電話： 02-27208889/1999轉 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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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3樓

承辦人：吳秀羚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411

電子信箱：oa-

1084@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10960202761號

主 旨：不動產估價師紀國鴻先生申請變更事務所名稱、地址（變更後名稱：鴻創

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變更後地址：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83巷22弄17號

）一案，經核尚無不符，並經本府發給變更後之（101）北市估字第

000182號開業證書（印製編號000876）在案。

說 明：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副 本：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市長  柯文哲  請假

副市長  彭振聲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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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3樓

承辦人：吳秀羚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411

電子信箱：oa-

1084@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10960202771號

主 旨：不動產估價師黃浿綸小姐自行停止執業後重行申請開業（事務所名稱：敏

達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號4樓）登記

一案，經核尚無不符，並經本府發給（109）北市估字第000290號開業證

書（印製編號000877）在案。

說 明：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正 本：內政部

副 本：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市長  柯文哲  請假

副市長  彭振聲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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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

區11樓

承辦人：高家笛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709

傳真：02-27209111

電子信箱：dop-

a108@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管字第10901335761號

主 旨：核定修正「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府都市發展局109年8月7日北市都人字第1093087614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刊登電子公報不另行文）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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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甲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主
要
計
畫

―
市
都
委

會
審
竣
案
報
內
政
部

核
定
事
項
-照

案
通

過
案
件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主
要
計
畫

―
內
政
部

都
委
會
審
議
通
過
再

報
部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主
要
計
畫

―
公
告
實

施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細
部
計
畫

―
公
開
展

覽
及
報
市
都
委
會
審

議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細
部
計
畫

―
公
告
實

施
事
項
-市

都
委
會

修
正
通
過
案
件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規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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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規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細
部
計
畫

―
公
告
實

施
事
項
-市

都
委
會

照
案
通
過
案
件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細
部
計
畫

―
提
二
級

都
委
會
報
告
案
件
及

審
議
補
充
資
料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計
畫
規

劃

細
部
計
畫

―
市
民
或

機
關
團
體
申
請
擬
訂

或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案

件
之
准
駁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相
關
法
令
之
擬
（

修
）
訂
案
核
定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甲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之
函
令
。

非
涉
市
府
重
大
政
策

或
跨
他
局
處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之
函
令
。

涉
市
府
重
大
政
策
或

跨
他
局
處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及
訴
願
答

辯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
行
政
救

濟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誤
植
部
分
之
更
正
，

及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資

料
之
補
充
。

擬
辦

v
v

v
核
定

涉
及
重

大
或
爭

議
事
項

時
，
向

上
陳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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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規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訴
訟
案
件
之
處
理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第

二
預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研
考
會

主
計
處

1、 「
註

銷
」
免

會
辦
研

考
會

2、
依

10
8年

4

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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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規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災

害
準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

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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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規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經
費
流
用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

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依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物

價
調
整
所
增
加
經
費

及
中
央
補
助
款
之
補

辦
預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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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都
市
設
計
規

劃

全
市
性
都
市
設
計
綱
要

計
畫
之
擬
（
修
）
訂
核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設
計
規

劃

都
市
設
計
實
施
地
區
之

選
定
及
都
市
設
計
規
劃

決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景
觀
規

劃
設
計

全
市
性
都
市
景
觀
計
畫

之
擬
（
修
）
訂
核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作
業
標

準
核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申
請
案

之
核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申
請
審
議
案
件
經
審
查

建
築
基
地
配
置
、
設
計

圖
說
等
內
容
退
補
件
及

時
程
展
延
等
相
關
事

項
。

辦
理
都
審
相
關
幕
僚

行
政
流
程
及
時
程
展

延
等
相
關
事
宜

擬
辦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設
計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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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設
計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申
請
審
議
案
件
經
審
查

建
築
基
地
配
置
、
設
計

圖
說
等
內
容
退
補
件
及

時
程
展
延
等
相
關
事

項
。

依
都
審
相
關
法
令
及

委
員
會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行
政
指
導
相
關
流

程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作
業
有

關
建
築
物
之
設
計
、
建

造
行
為
之
許
可
執
行
管

制
等
審
查
、
執
行
與
協

調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都
市
設
計
及
土
地
使
用

開
發
許
可
審
議
作
業
有

關
建
築
、
都
市
設
計
等

法
規
與
技
術
規
範
之
研

究
與
擬
﹙
修
﹚
訂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甲
人
行
徒
步
區

計
畫

人
行
徒
步
區
計
畫
申
請

案
之
核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交
通
局
（

交
工
處
、

停
管
處
）

區
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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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都
市

設
計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人
行
徒
步
區

計
畫

人
行
徒
步
區
計
畫
公
開

展
覽
事
宜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人
行
徒
步
區

計
畫

人
行
徒
步
區
計
畫
公
告

實
施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都
市
計
畫
法
規
釋
示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重
大
專
案
或
涉
及
國
際

性
事
務
協
調
辦
理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及
訴
願
答

辯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
行
政
救

濟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誤

植
部
分
之
更
正
，
及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資
料
之
補

充
。

擬
辦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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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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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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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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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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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
計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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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共
同

甲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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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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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辦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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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整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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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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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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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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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主
計
處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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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依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物

價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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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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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補
助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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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辦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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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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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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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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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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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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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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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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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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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秘
書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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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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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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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會
辦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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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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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考

甲
都
市
計
畫
勘

測

都
市
計
畫
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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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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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線
及
建
築
線
恢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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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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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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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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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計
畫
勘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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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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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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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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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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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辦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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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測

本
市
都
市
計
畫
相
關
法

規
核
定
事
項
。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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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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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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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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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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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政
策
制
定

住
宅
政
策
規
劃
及
法

規
之
研
定
。

涉
及
法
令
之
住
宅

政
策
規
劃
及
法
規

之
研
定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甲
政
策
制
定

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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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規
劃
及
法

規
之
研
定
。

住
宅
政
策
規
劃
及

法
規
之
研
定

擬
辦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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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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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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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劃
及
法

規
之
研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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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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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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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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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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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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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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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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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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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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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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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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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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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有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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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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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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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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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土
地
及

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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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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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撥
用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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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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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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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住
宅
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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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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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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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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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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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物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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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

私
有
土
地
價
購
估

價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住
宅
用
地

及
建
物
取

得
管
理

土
地
及
建
物
之
處

分
、
使
用
原
則
擬
定

事
項
。

除
價
值
估
價
之
其

他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住
宅
用
地

及
建
物
取

得
管
理

土
地
及
建
物
之
處

分
、
使
用
原
則
擬
定

事
項
。

土
地
及
建
物
價
值

估
價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住
宅
用
地

及
建
物
取

得
管
理

住
宅
用
地
、
地
上

〈
下
〉
物
拆
遷
補
償

公
告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161  期

50



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企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0

9.
8.

17
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甲
房
地
標
售

租

住
(國

)宅
社
區
商
業

服
務
設
施
其
他
房
地

標
售
（
租
）
處
理
原

則
擬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房
地
標
售

租

住
(國

)宅
社
區
商
業

服
務
設
施
及
其
他
房

地
標
售
(租

）
定
型
契

約
之
訂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設
定
地
上

權
土
地
管

理

設
定
地
上
權
處
理
原

則
擬
定
、
權
利
金
等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甲
設
定
地
上

權
土
地
管

理

地
上
權
住
(國

)宅
土

地
租
金
訂
定
、
訴

訟
、
爭
議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及
訴
願
答

辯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
行
政
救

濟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誤
植
部
分
之
更
正
，

及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資

料
之
補
充
。

擬
辦

v
v

v
核
定

涉
及
重

大
或
爭

議
事
項

時
，
向

上
陳
核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訴
訟
案
件
之
處
理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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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企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0

9.
8.

17
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第

二
預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研
考
會

主
計
處

1、
「
註

銷
」
免

會
辦
研

考
會

2、
依

10
8年

4

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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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企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0

9.
8.

17
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災

害
準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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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企
劃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0

9.
8.

17
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經
費
流
用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依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物
價
調
整
所
增
加

經
費
及
中
央
補
助

款
之
補
辦
預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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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住
宅
基
地
興
建
及

改
善
工
程
計
畫
之

研
擬

住
宅
基
地
興
建
及
改
善

工
程
計
畫
及
預
算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重
大
專
案
或
涉
及
國
際

性
事
務
協
調
辦
理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及
訴
願
答

辯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
行
政
救

濟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誤

植
部
分
之
更
正
，
及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資
料
之
補

充
。

擬
辦

v
v

v
核
定

涉
及
重
大

或
爭
議
事

項
時
，
向

上
陳
核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訴
訟
案
件
之
處
理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工
程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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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工
程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第

二
預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研
考
會

主
計
處

1、
「
註

銷
」
免
會

辦
研
考
會

2、
依
10
8

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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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工
程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災

害
準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年

4

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經
費
流
用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年

4

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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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工
程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09

.8
.1

7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依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物

價
調
整
所
增
加
經
費

及
中
央
補
助
款
之
補

辦
預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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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住
(國

)宅

管
理

住
(國

)宅
管
理
維

護
基
金
收
支
狀
況

公
告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及
訴
願

答
辯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行
政
處
分
、
行
政

救
濟
、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誤
植
部
分
之

更
正
，
及
強
制
執

行
事
項
資
料
之
補

充
。

擬
辦

v
v

v
核
定

涉
及
重
大
或

爭
議
事
項
時

，
向
上
陳
核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訴
訟
案
件
之
處
理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服
務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0

9.
8.

17
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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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服
務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0

9.
8.

17
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第

二
預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研
考
會

主
計
處

1、
「
註
銷
」

免
會
辦
研
考

會 2、
依
10
8年

4

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災

害
準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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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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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專
員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住
宅

服
務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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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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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管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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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經
費
流
用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依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物
價
調
整
所
增
加

經
費
及
中
央
補
助

款
之
補
辦
預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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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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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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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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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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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人
員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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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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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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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長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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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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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委
員

主
任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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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甲
現
有
巷
道
廢

止
或
改
道

本
市
現
有
巷
道
廢
止
或

改
道
法
規
制
（
修
）
訂

之
核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市
都
市
計
畫
相
關
法

規
制
（
修
）
訂
核
定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都
市
計
畫
法
規
釋
示
事

項
。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建
築

管
理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0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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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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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程

一
級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161  期

62



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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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工

程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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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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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辦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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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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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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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局

(建
築

管
理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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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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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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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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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第

二
預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研
考
會

主
計
處

1、 「
註

銷
」
免

會
辦
研

考
會

2、
依

10
8年

4

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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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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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建
築

管
理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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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17

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災

害
準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

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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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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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股
長

正
工

程
司

科
長

副
總

工
程 司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建
築

管
理

科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0
9.

8.
17

府
人

管
字

第
10

90
13

35
76

1號

陳
核

流
程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經
費
流
用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

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依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物

價
調
整
所
增
加
經
費

及
中
央
補
助
款
之
補

辦
預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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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主
任

專
門

委
員

副
總

工
程 司

主
任

秘
書

總
工

程
司

副
局 長

局
長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單
位
)

備
考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第

二
預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研
考
會

主
計
處

1、
「
註
銷
」
免
會
辦
研
考
會

2、
依
10
8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申
請
動
支
(註

銷
)災

害
準
備
金
之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本
機
關
及
所

屬
機
關
經
費
流
用

案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依
10
8年

4月
10
日
府
頒
「
臺
北

市
政
府
各
機
關
內
部
控
制
共
通

性
項
目
主
計
業
務
－
會
計
、
人

事
、
統
計
部
分
」
辦
理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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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v
核
定

主
計
處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核
轉
各
機
關
執
行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之

補
辦
預
算
、
調
整

容
納
、
併
決
算
案

依
相
關
法
令
辦

理
物
價
調
整
所

增
加
經
費
及
中

央
補
助
款
之
補

辦
預
算
案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資
訊

室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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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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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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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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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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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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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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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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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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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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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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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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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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